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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上海易连     编号：临 2022－048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8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47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现将该问询函问及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半年报披露，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9.6 亿元，占总资产的 44.35%，短

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 5.3 亿元，同时，公司本期财务费用

1,374.55 万元，占净利润的 51%，利息收入仅 66.8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

货币资金的具体存放和使用情况，以及借款利率、期间及用途；（2）结合市场

存贷款利率、日常经营活动所需资金规模、利息收入和融资成本等，说明存款

金额较高的同时仍然保持大额融资的合理性，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

用的情况，是否存在潜在合同安排。 

公司回复： 

（1）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主要存放情况如下（以下币种均指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主体名称 存放银行名称 期末余额 

1 上海易连医疗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工商银行杭州绍兴路支行 30,000.00 

2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 18,800.00 

3 扬州子睿贸易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18,701.10 

4 扬州赛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银行泰西支行 19,029.02 

5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扬州分行 3,000.20 

6 兴业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1,505.32 

7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黄楼支行 7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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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兴业银行人民广场支行 588.04 

 小  计  92,376.22 

2022年 1-6月，公司货币资金日均余额为 1.73亿元。2022年上半年公司月

末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9,505.77万元、9,038.62万元、94,073.72 万元、

20,564.19万元、20,326.01 万元、96,070.01 万元。 

2022年 6月 30 日，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银行 金额 期限 利率 

1 兴业银行 29,000.00 2022.01.21--2023.05.17  

3.4%-5.8% 

2 浦发银行 9,000.00 2021.12.15--2022.12.25  

3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5,910.00 2018.07.13--2023.05.06  

4 江苏银行 4,000.00 2021.12.23--2022.12.15  

5 北京银行 1,000.00 2022.06.29--2023.06.29  

6 上海银行 1,000.00 2022.06.16--2023.06.14  

7 中国银行 1,000.00 2021.09.29--2023.06.27  

8 光大银行 1,000.00 2021.12.23--2022.12.15  

9 招商银行 300.00 2022.06.10--2023.01.04  

 小 计 52,210.00   

备注：同一银行多笔借款的金额和期限已合并列示。 

公司货币资金主要用于印刷包装板块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商贸服务版块大宗

贸易业务以及总部管理运营等。 

（2）公司存款金额较高但仍保持大额融资的原因： 

当前，公司积极谋求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公司存款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及储备并购相关标的，项目考察完毕并符合公司发展方向即执行参股或并购。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储备资金在投入项目前主要用于开展大宗贸易业务，在流

通性强的大宗商品交割过程中赚取购销差价和时间利差，为公司创造效益。同时，

公司在综合考虑实际经营及项目储备的情况下，借款金额始终维持在一定的合理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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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货币资金余额较大但利息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除日常营运资金外，期

末货币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公司大宗贸易业务根据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框架合同》

或《业务合同》约定需回笼的应收款项，期末银行存款主要是活期存款。由于公

司资金一直在滚动开展业务，日常账户上并无大量闲置资金，因此利息收入相对

较少。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大量闲置货币资金，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

亦不存在潜在合同安排。 

2.根据半年报，公司 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2.3亿元，同比下滑 47.06%，

其中商贸服务实现合同收入 6,422.91 万元，现金流量表显示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现金 16.1 亿元，同比减少 16.8%，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约 1.36 亿元，

与 2021 年年末持平。请公司：（1）结合采购销售模式、往来款变化、行业和

经营环境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现金远超销售收入

的原因以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商贸服务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结合主要合

同条款、产品定价、仓储物流等说明收入确认的具体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要求；（3）结合各大业务板块的业务模式、信用政策等，说明应收账款与营业

收入增长不匹配的具体原因，补充披露应收款项的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回

收风险。 

公司回复： 

（1）公司从 2020 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大宗贸易交易，根据公司业务性质、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对大宗贸易业务收入采用净额法进行核算，而现金流

量表是按总额法反映实际现金发生额，因此导致利润表中的收入较小而现金流量

表中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大。 

公司大宗交易品种主要为纸浆、煤炭、木材、化工产品等，公司设有专业部

门及业务团队负责大宗贸易业务，交易价格在参考 CCI煤炭价格指数、秦皇岛煤

炭网等平台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市场询价，根据当期市场价格与上下游协商确定交

易价格，同时按合同约定进行交货及收付款。2022 年 1-6 月公司主要开展煤炭

和木材的大宗贸易，其中煤炭价格震荡上行并窄幅波动，木材价格整体平稳。 

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公司大宗贸易销售收入（总额法）分别为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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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及 12.70亿元，大宗贸易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2021 年度） 
销售收入

（万元） 
占比 交易品种 

1 中健合能（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105,701.30 44% 
纸浆、化

工产品 

2 宜宾丝丽雅股份有限公司 37,357.40 16% 纸浆 

3 江苏蓝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6,935.04 11% 煤炭 

4 辽宁佳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2,759.29 10% 煤炭 

5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8,281.98 3% 纸浆 

 小 计 201,035.01 84%  

 

序号 供应商名称（2021 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占比 交易品种 

1 宁波森嘉亚美贸易有限公司 46,074.80 21% 
纸浆、化

工产品 

2 宁波才相贸易有限公司 38,702.24 17% 纸浆 

3 厦门栢瑞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36,985.91 17% 纸浆 

4 江苏迎轩鸿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8,521.70 8% 煤炭 

5 河北经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6,208.94 7% 煤炭 

 小 计  156,493.59 70%  

 

序号 客户名称（2022年 1-6 月） 
销售收入

（万元） 
占比 交易品种 

1 广东邯冶物资有限公司 44,361.65 35% 煤炭、木材 

2 江苏蓝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1,407.92 25% 煤炭、木材 

3 宁波中宥物资有限公司 19,051.93 15% 木材 

4 辽宁佳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963.25 8% 煤炭、木材 

5 燕沃（南通）物资有限公司 8,428.09 7% 煤炭、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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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计  113,212.84 90%  

 

序号 供应商名称（2022 年 1-6月） 
采购金额

（万元） 
占比 交易品种 

1 江苏迎轩鸿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4,425.49 45% 煤炭、木材 

2 宁波中荣恒基贸易有限公司 36,395.89 30% 煤炭、木材 

3 河北经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3,200.39 11% 煤炭、木材 

4 辽宁省通高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725.78 4% 木材 

5 诚通（广州）物资有限公司 4,486.46 4% 煤炭 

   小 计  113,234.01 94%  

 

2022年 1-6月公司大宗贸易主要交易合同（单笔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2022年 1-6 月） 销售合同金额（万元） 交易品种 

1 宁波中宥物资有限公司 9,366.75 木材 

2 辽宁佳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709.40 木材 

3 江苏蓝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8,274.58 木材 

4 广东邯冶物资有限公司 7,327.33 煤炭 

5 宁波中宥物资有限公司 7,125.39 木材 

 小 计 40,803.45  

 

序号 供应商名称（2022 年 1-6月） 采购合同金额（万元） 交易品种 

1 江苏迎轩鸿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9,159.75 木材 

2 江苏迎轩鸿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8,545.52 木材 

3 宁波中荣恒基贸易有限公司 7,136.46 煤炭 

4 江苏迎轩鸿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945.36 木材 

5 江苏迎轩鸿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870.91 木材 

 小 计 38,658.00  

（2）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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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前开展的大宗贸易交易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主要判断依据是《收入准则》

第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

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

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

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

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

该商品的情形包括：（一）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

给客户。（二）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三）企业自

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

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根据上述准则要求，公司判断从事大宗贸易业务时的身份，主要考虑如下因

素：该业务均为“背靠背”交易，以货权转移单据形式履行合同义务，交易过程

中公司未实质性地承担存货风险；公司自供应商处取得货权转移单后，在较短的

时间内直接将货权转移给客户，未曾通过提供重大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

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综上，公司认为在从事大宗贸易业务时公司的身份是代理人而非主要责任人，

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3）2022年上半年各版块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业务板块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1 印刷包装 15,254.16 14,302.65 951.51 

2 商贸服务 6,422.91 798.06 5,624.85 

2.1 其中：煤炭大宗贸易 4,378.74  4,378.74 

2.2      木材大宗贸易 1,225.64  1,225.64 

2.3      其他商贸 818.53 798.06 20.47 

   小 计  21,677.07 15,100.71 6,576.36 

备注：大宗贸易主营业务收入数据为净额法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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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7.06%，营业收入下降的特殊原因

如下： 

1）公司 2021年 1-4月同期数中含有 4 家已经剥离的印刷包装企业（上海外

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

公司、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这 4 家企业相关营业收入为 1.28

亿元，而本年数中不包含上述已剥离公司。 

2）公司印刷包装企业均在上海，2022年上半年受上海疫情影响，停工停产

时间较长，导致印刷包装企业本期收入同比减少约 6500万元。 

上述两项合计影响营业收入约 1.93 亿元，扣除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上半

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约 4%，无重大波动，并不会导致应收账款出现重大变化，

因此出现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波动不匹配的情形。公司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印刷

包装企业，2022 年 6 月陆续复工后新增的应收账款在 6 月末时均未到账期，处

于正常周转周期内。截止 2022年 6月末印刷包装企业应收账款余额 10,100万元，

期后（7 月 1 日-9 月 20 日）已回款 7,530 万元，回款正常，不存在重大回收风

险。 

3.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 1.02 亿元，占期末总资产的

4.75%，较上年期末同比增长 38.81%，其中往来款期末余额为 3,659.58 万元，

较期末增长 2,100 万元。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归还第三方暂借款 3,000 万元，

列入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第三方暂借

款 1,682 万元，列入“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请公司：（1）补

充披露往来款、暂借款的形成时间、原因、交易对象以及业务开展背景及必要

性，说明是否为公司关联方；（2）补充说明将支付第三方暂借款、归还第三方

暂借款列入不同科目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及现金流量中暂借款情况分别如下： 

1）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往来款余额 3,659.58 万元，主要

如下表： 

序号 交易对象 
金额 

（万元） 
形成时间 内容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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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迎轩鸿程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1,919.86 2022 年 6月 供应商多退款项 否 

2 川沙新镇人民政府 609.19 2016 年 8月 项目退税款 否 

3 
北京天襄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500.00 2021 年 5月 拆借款 否 

 小  计 3,029.05    

上述往来款的业务背景如下： 

○1 江苏迎轩鸿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大宗贸易业务的主要供应商之

一，根据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约定“每季度末，双方应就该季度合同预算执

行情况进行核算。若季度末甲方（采购方、公司）的预付货款未能执行完毕，则

乙方（供应商）须在季度终了前将未能执行的预付货款退还给甲方”。因此 2022

年第二季度未完成的业务，对应的预付款须在季度末先退回公司。预付款退回条

款主要是根据公司内控管理及资金安全的要求而制定，并与供应商在《框架协议》

中进行约定，退回不等于终止合同，合同继续执行的条件下还会在下季度继续支

付款项，季度末的退回主要是针对尚未完成的业务，也是为了保证公司资金安全

及业务顺利开展。 

因交易对方按《框架协议》约定于 2022年二季度末退回预付款时操作有误，

多退给公司 1,919.86 万元，该笔退款时间发生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按对方要

求，公司已于 7 月 1 日及时将上述款项退还给交易对方，在 2022 年半年报中，

公司将上述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往来款。 

○2 公司下属房产项目公司于 2010 年 6 月与川沙新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浦东

新区川沙新镇军民村 D3-1-3地块配套商品房定向供应协议》，并完成了 D3-1-3

地块配套商品房项目的开发建设，同时收取了全部房款。2016 年初川沙新镇人

民政府依据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上海市保障性住房阳台建设要求和面积

计算方法实施细则》（沪建交联[2010]1228 号文）规定，要求项目公司对该项

目结算总房款时阳台部分应按照封闭阳台 50%面积计算房款，并要求项目公司向

川沙新镇人民政府退回房款人民币 2,103.95 万元。根据政府要求项目公司于

2016年 1月向川沙新镇人民政府暂时支付了人民币 2,103.95万元，并计入其他

应收款科目；同时，川沙新镇人民政府退回了对应的所得税、营业税等共计609.19

万元，并计入其他应付款往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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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向北京天襄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拆借资金 500 万元用于

周转，因此计入其他应付款往来款。 

2）2022 年上半年公司归还第三方暂借款 3,000 万元，支付第三方暂借款

1,682万元，具体如下： 

○1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出于短期周转需求，于 2022年 1月 19日向浙江澜兴

投资有限公司拆借资金人民币 3,000万元，并于 2022年 1月 21日归还了该笔资

金。经核查，浙江澜兴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 2022年 1月 24日，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由于易连（浙江）互

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连浙江”）持续亏损，结合公司转型发展战略，

同意将全资子公司易连浙江 100%股权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格 1,682 万元

（依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易连浙江净资产价值确定）转让给杭州振岳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振岳”），以及易连浙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转款 1,682

万元给杭州振岳。易连浙江转款给杭州振岳合计 1,682万元，同时公司同步收到

杭州振岳全部股权转让款 1,682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易连浙江丧失控制权

的时间确定为 1 月末，因此将其 2022 年 1 月份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发生额纳

入了合并报表范围。截止丧失控制权当日，该笔转款未归还至易连浙江。经核查，

杭州振岳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北京天襄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00万元暂借款尚未归还

外，无其他暂借款。 

（2）公司将支付第三方暂借款、归还第三方暂借款列入不同科目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对资金拆借行为进行分类，具体如下： 

1）公司如果是资金拆入方，则拆入资金时现金流量表计入“收到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归还资金时计入“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公司如果是资金拆出方，则拆出资金时现金流量表计入“支付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收到资金时计入“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